附件
114學年慧燈中學公民訓練活動需求

公民訓練：
對象：高中部一年級4個班，學生約147人，教師約7人
辦理期程：二天一夜
活動地點：臺灣北部、北北基宜桃竹苗等縣市合適場地。
辦理日期：請在115年3月9日至3月17日擇平常日辦理
第一優先115年3月16日至3月17日
方式：以居住小木屋、露營，童軍小隊式活動。
費用：約估3600元(露營)、3900元(宿營)
備註：每班一車。除非班級人數超過一輛車，否則不分拆。
      
1. 請有意願提案廠商，於114年12月8日中午12:00前（週一）前向本校總務處張世岳組長先提出前來參與意向，倘未於期限前回覆者，不列入提案議程安排。另外，本校 得視廠商回覆意向家數，決定是否延期辦理。
2.	提案報告地點及審查時間：本校春風樓四樓會議室。114年12月9日（週二）
   上午09:00抽籤，09:10-10:00報告、評選。視廠商到場家數，調整簡報時間。
3.	書面資料請準備10本。（班級數+6本）
4.	聯絡人：本校總務處張世岳組長（03-9229968#139）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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